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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

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农业品牌建设，提升许昌市农业区域

公用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，规范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管理，

维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和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》(农

市发[2018]3 号)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

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意见》(豫政〔2020〕21 号)等相关要求，

结合许昌市农业品牌发展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，是指经国

家知识产权局注册、国家版权局登记，由许昌市农产品质量安

全中心注册并持有该商标及标识。“许农臻选”是许昌市打造的

农业区域公用品牌，受法律保护，未经授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违法违规使用。

第三条 “许农臻选”标识整体由许昌农业 x、n 呈现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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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许昌、绿色和麦穗等元素，彰显出许昌新农业、新农人的含

义，体现“许昌农产品”地域特征。

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图案（方正隶二简）：

“许农臻选”形象标识图案和色相：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四条 许昌市农业农村局指导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的管

理工作。引导本行政区域内培育、推荐使用人申报“许农臻选”商标

及标识。

第五条 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实行分级受理和专家评审

制度。具体办法由许昌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制定。

第六条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培育、推荐，组织发动使

用人积极申报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授权使用，严把质量安

全关，在举办的产销对接和品牌推介活动中，重点宣传“许农

臻选”授权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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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使用人要积极履行社会责

任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，传承区域人文历史和农耕文化，使经

济效益、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同步提高。

第三章 申请条件

第八条 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的申请使用，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，遵循自愿申报、权威检测、专家评审、规范授权、

无偿使用、动态管理的原则。

第九条 申请使用人是指在全市范围内符合以下条件的主

体：

（一）具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（二）登记注册地址、产品主要生产基地均在许昌市辖区

内。

（三）生产经营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

范的要求。

（四）产品拥有独立的商标注册证、有明确的包装标识。

（五）产品获得有效期内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

志产品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一项以上，或入选河南省知

名农业品牌目录；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

国家级和省级示范社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生产的产品。

（六）建立有完整的生产经营台账，建立有品牌营销体系。

（七）有健全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和产地环境保护体系，

产品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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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营业执照登记满三年，且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

和其他不良信用记录。

第十条 申报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商标与标识使用申请书。

（二）法人登记证明和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（三）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。

（四）有效期内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产品、

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复印件。无以上产品证书的，应提供 1

年内由法定检测机构按照相应产品标准检测合格的检测报告及

有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国家级

和省级示范社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复印件。

（六）从事农产品加工生产活动的，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

书复印件。

（七）近三年的销售量、销售额和销售区域及企业年度报

告等相关材料。

（八）产品、生产线、包装等照片。

（九）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完成注册

的证明材料。

（十）其他相关材料（如登记证书、获奖证明等）。

第四章 使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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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的使用实行申报授权制

度。申请使用人经审核通过后，需与持有单位签订授权书，方

可使用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。

第十二条 使用人享有如下权利：

（一）在产品包装上规范使用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。

（二）允许使用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进行宣传推介。

（三）允许使用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参加涉农展会等

产销对接活动。

第十三条 使用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严格执行有关产品生产标准，确保使用“许农臻选”

商标及标识的产品不低于申请时的质量水平。

（二）遵守商标及标识授权使用约定及相关规定，规范使

用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，不得向他人转让、出售、转借“许

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。

（三）接受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使用监督检查及跟踪

检查。

（四）严格管理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包装物，不得出

售或许可他人使用。

第十四条 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经授权后，由使用人自

行印制或加贴使用；使用过程中不得更改图案、色相，但图形

大小可按比例缩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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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五条 根据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发展实际，审核授

权工作实行动态管理。使用人的生产经营地域范围、相应产地生

态环境、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的，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定提出变更

申请。

第十六条 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使用人应当建立健全和

实施全程质量控制体系，对其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负责。

第十七条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建立以市场评价、质量

评价、效益评价和发展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公用品牌评价体

系，组织对辖区内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使用人使用商标及

标识情况实施年度评价。

第十八条 许昌市农业农村局建立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

识使用风险防控及应急处置制度，组织对使用情况进行抽查，

跟踪评估许昌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市场公信力和影响力。

第十九条 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取消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

识授权使用。

（一）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。

（二）营业执照被依法注销的。

（三）产品在农业农村部门监督检查中被认定不合格，或

者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。

（四）产品证书失效的。

（五）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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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产品经具有法定资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

构检测为不合格的。

（七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国家级

和省级示范社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被取消，不符合申报条件的。

（八）其他严重影响“许农臻选”商标及标识形象信誉的。

第二十条 许昌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“许农臻选”商标

及标识使用人名录公告工作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许昌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